关于马慈会书面陈述的回复

马慈会：
您于2025年9月18日提交的书面陈述已收悉，我局现书面回复如下：
您未经批准，于2023年10月擅自在华宁县盘溪镇盘江五组布沼河桥头的自留地内建房，实地已建成彩钢瓦房一间，东邻分盘线，西邻农户田地，南邻布沼河，北邻马贤良彩钢瓦房。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共708.6平方米（水田708.6平方米），经相关部门认定，套合《华宁县“多规合一”实用性村庄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、《华宁县城镇开发边界线》，该地块未在城镇开发边界线和村庄规划边界线范围内，不符合规划；套合生态红线划定成果，未占用生态保护红线；套合三区三线基本农田划定成果和基本农田核实处置成果，占用永久基本农田708平方米。您的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二条第三款“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、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。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”、第四十四条第一款“建设占用土地，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，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”的规定，属于非法占地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七十七条第一款“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，非法占用土地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，对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将农用地改为建设用地的，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，恢复土地原状，对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，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，可以并处罚款；对非法占用土地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依法给予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”的规定，经我局2025年8月28日会议决定，拟对您作出如下行政处罚：
1.责令退还在华宁县盘溪镇盘江五组布沼河桥头非法占用的708.6平方米土地。
2.限期15日内拆除在华宁县盘溪镇盘江五组布沼河桥头非法占用的708.6平方米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（彩钢瓦房），恢复土地原状。
综上，我局根据立案调查所掌握的以上情况，您未经批准，擅自在华宁县盘溪镇盘江五组布沼河桥头的自留地内建房（彩钢瓦房）的行为已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二条第三款和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，违法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，应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进行行政处罚。经我局2025年9月29日听证审查会议集体研究，您于2025年9月18日提交的书面陈述、申辩意见与我局调查核实情况不符，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“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：（一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；（二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；（三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；（四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；（五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。”规定的从轻处罚的情形，我局不予采纳。我局已于2025年9月15日依法向您进行了行政处罚告知和行政处罚听证告知，您未在法定期限五个工作日内提出行政处罚听证申请，我局将按照法定程序进行行政处罚。
另，您提交的书面陈述中反映的设施农业用地备案审批权限在当地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我局无该项职能职权进行备案审批，建议您向所属行政地盘溪镇人民政府反映和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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